
不动产为何“登记难”

2012年，昌江黎族自治县红林小区的业

主林德森搬进新房，该小区系2009年建设，

2011年交房共570户。“住进来十多年，我每

天都盼着拿证。”林德森一直被“登记难”的问

题所困扰。前两年，家里资金紧张需要周转，

但由于没有不动产权证，住宅既不能买卖也不

能办理抵押贷款，只能四处借钱。不动产变成

了无法交易、不能抵押的“不能动”的资产。

问题从何而来？省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李韡介绍，在2016年之前，按不动产的不同类

型分别由不同登记部门进行办理，如土地证由

国土部门办理，房产证由房屋管理部门办理。

“2016年开展不动产登记改革，在办理不

动产登记过程中，陆续发现各地建设工程项目

存在不同程度的遗留问题。”李韡说，不动产统

一登记制度实施后，在办理房地一体登记时发

现原分散登记时期土地与房屋管理政策冲突，

或者权利流转进度不一等问题，具体涉及登记

责任主体缺失、没有用地手续或用地手续不完

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或增加容积率、未通过

规划核实、未通过竣工验收备案、欠缴土地出

让价款或相关税费等情况。这些问题的存在，

导致无法按现行政策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或

转移登记，造成不动产“登记难”。

产权无法兑现到证书上，给文昌市文教镇

保障性住房业主林尤群的生活带来不少的麻

烦。“孩子入学的材料需要不动产证，我跑了多

个部门开具证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办好。”

林尤群2013年入住文教镇保障性住房，十多

年来心里一直不踏实，户籍、入学等一系列民

生大事就卡在了“一本证”上。

眼看着一直拿不到房产证，业主们开始自

发寻找解决的办法。“刚开始我们找开发商，找

物业，又找社区找街道，各种方式都试过了。”

海口市海航城业主王贝贝说，她了解到不动产

登记涉及多部门，流程很复杂，相关部门没有

政策支持无从下手。

我省全力化解不动产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对“证”下药解“死结”
20余万户拿到房产证

“终于等到了‘迟
到’11年的房产证。”1
月4日，海口市海航城
业主唐晓敏拿到了不
动产权证书，难掩激动
的心情。“房本拿到手，
心里踏实多了。”不久
前，东方市教育小区业
主杨占乔也拿到了不
动产权证书，这一刻他
等了9年。一本本交
付的不动产权证书、一
张张群众的笑脸，是海
南大力推动不动产登
记的历史遗留问题解
决的生动注脚。

因历史遗留问题
导致的不动产“登记
难”，曾经是困扰群众
的“老大难”问题。
2021年，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联合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省税务
局推动不动产登记历
史遗留问题化解以来，
截止2024年底，海南
全省累计化解1159个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
问题项目，惠及群众约
20.7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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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案一策”与“一题多解”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还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

题化解和中纪委国家监委部署的抓好群众身边具体事

有机结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推动解决问题堵点。

昌江红林北小区未按规划建设，规划验收未通过无

法办理不动产登记。“我们按照‘一案一策’制定处置方

案，将遗留问题纳入重点问题整治清单和海南公共工程

领域‘监督一张网’进行督办。”昌江黎族自治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主任文现国说，针对该小区的问题，由开发主

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测绘公司、安全鉴定对项目按现

状进行测绘、安全鉴定后，按现状出具规划核实意见、办

理竣工验收备案后进行不动产登记。“对于开发主体一

直未能完成划拨手续申请，经省纪委召开督导会和监督

一张网发起问题工单跟踪。”文昌市文教镇党委委员邢

益壮说，去年10月底，文昌市文教镇保障性住房已解决

划拨手续未完善问题，畅通办证路径。

在海口市海航城项目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上，海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探索“一题多解”。

海航城项目审批为保障房项目，但同时有大量按商

品房出售且存在备案合同与项目审批不一致的情况。

“我们经过全面的摸排调研，摸清了项目购房人是否符

合保障房条件，并厘清对外出售的缴纳土地价款的比例

和方式，根据业主意愿，制定保障房与商品房办证的两

种方案。”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法

务科副科长陈清毅介绍，截至去年12月10日，已完成

157户业主不动产权证办理，并受理审核683户办理材

料，办证工作有序推进中。

“我们将持续开展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指

导各市县完成问题‘清零’工作。”李韡说，2021年以来，

全省累计化解1159个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项目，

惠及群众约20.7万户。2024年省纪委监委开展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以来，共摸排出82

个问题项目涉及群众约25232户，截至12月底，已经化

解78个涉及群众约22063户。

下一步，海南将依据《关于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

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持续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工作，

将举一反三、对标对表，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措施，并从

根源上防止“新问题”再次演化成“历史问题”。

政策支持解开办证“死结”

就在各方寻求突破四处奔波时，一项政策

的出台带来了转机。

2021年1月4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

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

知》。同年8月16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联合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税务

局印发了《关于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

意见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1〕7号文），在

2024年8月16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再次印发了《关于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

理意见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4〕7号文），

充实政策供给，为推动全省不动产登记历史遗

留问题的解决提供依据。

如何破局？海南在各市县成立不动产登

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工作专班，针对导致不动

产“登记难”的各类问题，形成历史遗留问题项

目清单，按照＂一案一策＂提出了具体解决政

策和方法，依法依规加快化解。

2015年交付的东方市教育小区，存在验

收手续不完善、业主房屋实测面积超过市经济

适用房标准等问题。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联合多部门，协调完善相关验收手续，完善

土地手续并办理了房地一体首次登记。“我们

针对本市实际情况与多部门联动印发了《东方

市经济适用房超面积加价方案的通知》，在省

里＂7号文＂框架下完善解决路径。”东方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人陈雄介绍，目前该小区

672户业主已陆续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三亚半岛云邸因存在擅自加建、扩建、改

建行为，无法通过竣工验收，而后开发主体申

请破产进入破产重整阶段，开发主体无法正常

履行办证义务导致业主小证一直无法办理。

三亚市通过明确破产管理人代为履行开发主

体义务，通过安全鉴定并提供对应的竣工材料

申请竣工手续，同时按照证缴分离政策追缴土

地出让金、城市配套费、行政罚款，目前该项目

已有50%的业主办理了不动产登记。

2025年1月16日星期四 责编/王渝 美编/徐月福08 南国智库·观察新闻热线

海口市海航城项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东方市教育小区。


